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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脱贫攻坚志愿服务宣传展示活动的通知

 

民办函〔2020〕7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

从2017年起我部连续三年组织开展了脱贫攻坚志愿服务宣传展示活动，对各地区、各领域涌现出的脱贫攻坚志愿服务品牌项目、先进事迹、典型案例

等进行了宣传展示，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化展示了脱贫攻坚志愿服务的生动实践和工作成效，展现了广大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的精神面貌和动人风

采，社会反响良好。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重要指示精神，全

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持续广泛动员引导志愿服务力量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贡献积极力量，现就2020年深入开展脱贫攻坚志愿服务宣传展示活动通知如下：

一、活动目标

通过展示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等志愿服务力量在脱贫攻坚中的风采，持续宣传推广脱贫攻坚志愿服务领域中涌现出来的典型代表、优秀项目和经验

做法，进一步营造支持志愿服务力量参与脱贫攻坚，尤其是助力“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良好氛围，引导广大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聚焦

脱贫攻坚，聚焦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切，贴近群众需求，精准对标施策，为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作出积极有

力的贡献。

二、活动重点

本次宣传展示活动重点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开展：

（一）志愿服务品牌项目。大力宣传接地气、惠民生、暖人心、有良好社会影响力，带动社会帮扶资源向贫困地区、贫困人群汇聚，可复制、可推广

的脱贫攻坚志愿服务品牌项目，重点关注支持深度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服务社会救助和易地扶贫搬迁等领域、服务农村“三留守”人员和受疫情影响贫困

人口等群体的志愿服务项目，展示志愿服务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中的强大生命力。 

（二）脱贫攻坚志愿者。广泛报道、传播脱贫攻坚志愿者的感人故事，展现广大志愿者积极投身脱贫攻坚，决战决胜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先进事

迹和动人风采。 

（三）开展脱贫攻坚志愿服务活动的组织。推介、传播志愿服务组织以及企事业单位、公共服务机构、其他组织开展脱贫攻坚志愿服务的主要做法和

工作成效，展现广大志愿服务力量积极作为、尽锐出战、集中攻坚的精神风貌。 

（四）有关做法经验。推广各地区、各部门和单位近年来培育发展志愿服务组织，发展壮大脱贫攻坚志愿者队伍，策划执行脱贫攻坚志愿服务品牌项

目和特色活动，实现社会帮扶资源和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内生动力的有效对接，促进贫困地区脱真贫、真脱贫的好经验好做法。 

三、活动安排

（一）周密安排部署。6月底前，各地制定脱贫攻坚志愿服务宣传展示活动总体方案，明确活动的具体目标、主要举措、实施步骤、责任分工及工作

要求。

（二）开展日常宣传。6月至12月，围绕活动重点持续开展脱贫攻坚志愿服务宣传展示活动，深入挖掘典型经验和先进事迹，积极策划微联动、微直

播、随手拍等互动性、参与性强的活动，多角度、多途径、多渠道、多层面展示传播脱贫攻坚志愿服务丰富实践、工作风采和经验成果。日常宣传期间，

各省（区、市）民政厅（局）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每月报送3条以上信息至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

（三）强化集中宣传。在“扶贫日”（10月17日）前后，用1个月左右的时间对脱贫攻坚志愿服务，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志愿服务有效做法

和典型案例进行集中宣传，展现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助力脱贫攻坚的丰富实践、工作风采和经验成果，展现志愿服务在脱贫攻坚中的强大生命力。各省

（区、市）民政厅（局）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要精心遴选报送脱贫攻坚志愿服务品牌项目、先进经验和感人故事（5个以上）至部慈善事业促进和

社会工作司。我部将择优在部门户网站“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志愿服务在行动”专栏进行宣传展示，并推荐脱贫攻坚志愿服务中表现突出的组织和项目参加

第八届中国慈展会。

（四）推广典型模式。各地要会同文明办、扶贫办等部门和单位鼓励引导志愿服务组织、团队和志愿者梳理、分享和展示脱贫攻坚志愿服务好故事、

好做法、好经验，认真筛选脱贫攻坚志愿服务先进典型和成功案例，总结脱贫攻坚志愿服务路径、模式，策划实施更多有影响可持续的脱贫攻坚志愿服务

项目，引领带动更多社会力量通过志愿服务方式积极参与脱贫攻坚。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开展脱贫攻坚志愿服务活动，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助力打赢

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各地民政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脱贫攻坚志愿服务宣传展示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与开展群

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等工作深度融合起来，认真谋划、精心组织、周密实施，确保此次宣传展示活动取得实效。

（二）密切沟通协作。各地民政部门要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积极协调有关部门、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提供脱贫攻坚志愿服务工作情况、

典型案例和新闻素材，全面掌握脱贫攻坚志愿服务开展的总体情况，宣传先进榜样和典型经验，营造全社会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志愿服务的良好氛围。要及

时报送脱贫攻坚志愿服务典型案例和经验材料，建立上下联动、资源共享的脱贫攻坚志愿服务宣传展示工作机制。

（三）做好业务指导。各地民政部门要引导志愿服务组织进一步将工作重心和工作资源更加精准地聚焦于深度贫困地区，已经成熟的项目优先在深度

贫困地区推广，新设计新开发的项目优先在深度贫困地区开展，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优先向深度贫困地区输送。要引导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积极参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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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乡村振兴战略，围绕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持续开展志愿服务，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四）深入总结宣传。各地民政部门要分析梳理、总结提炼脱贫攻坚志愿服务的好经验、好做法，注重用翔实数据和典型案例说话，广泛宣传脱贫攻

坚志愿服务在队伍建设、参与渠道、工作成效等方面的重大成果、优秀经验和典型案例，充分展示脱贫攻坚志愿服务组织化、规范化、体系化发展情况和

突出成就。要综合运用好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统筹开展好日常宣传与重要节点宣传，同步做好主流媒体宣传展示和自身宣传展示，充分展现脱贫攻坚志愿

服务中蕴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实践创新。

12月底前，各省（区、市）民政厅（局）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要将脱贫攻坚志愿服务宣传展示活动情况报送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 

民政部办公厅

2020年6月10日

 

扫一扫在手机端打开当前页

中文域名：民政部.政务 联系我们 网站地图 

版权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网站标识码：bm12000003 

ICP备案编号：京ICP备13012430号　 京公网安备11040102700079号
民政系统 

政务新媒体矩阵

http://www.gov.cn/
http://bszs.conac.cn/sitename?method=show&id=0627B8E6FCA778E5E053012819AC5523
http://www.beian.gov.cn/portal/registerSystemInfo?recordcode=11040102700079
http://www.mca.gov.cn/article/lxwm/
http://www.mca.gov.cn/article/wzdt/
http://www.mca.gov.cn/article/mtjz/web/
http://www.mca.gov.cn/article/mtjz/web/

